
桃園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二次領隊教練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9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大溪國小 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沈科長世國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詩媛       

伍、業務單位報告： 

一、 本屆保齡球項目提前賽本市成績共計獲得 1銀 3銅，恭賀奪牌選手，期  

 許接下來的各項賽事選手勇奪佳績。 

二、 為響應環保政策，大會於各競賽場館服務臺均提供桶裝水供選手及各人

員飲用，並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團本部另準備礦泉水，請隊職選手視需

求自行取用。 

三、 大會業已公告各競賽項目秩序冊，請各參賽單位教練確實詳閱秩序冊規

定，另參賽種類技術會議亦請各單位領隊、教練親自出席，以維護選手

權益。 

陸、會議工作主要報告： 

一、 行政： 

(一) 參加競賽須穿著印有縣市單位字樣或標誌，團體須統一服裝，可穿

著上屆賽服。 

(二) 請所屬選手務必攜帶身障手冊、體位分級卡、身分證件、健保卡。 

(三) 各參賽隊職選手房號、車次、桌次排定後於群組公告。 

(四) 團本部設置於住宿飯店 1樓大廳，另賽會物資、隊職選手證、午餐

費等於 11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4點第三次領隊教練會議發放。 

(五) 授旗典禮於 11月 26日上午 7時體育局 1樓舉行，請各隊職選手 6

時 45分集結完畢，當日 7時 30分出發前往台東，請各單位囑咐所

屬選手準時上車，逾時不候。 

(六) 市長慰勞餐宴訂於 11月 28日(星期六)晚間 6時於三葉餐廳舉行， 

請全體隊職選手出席與會。 

二、 經費： 

(一) 本局已委由大溪國小核撥本次賽會相關經費，請各單位務必告知參

賽選手本賽會相關費用係由大溪國小支出以避免日後造成誤解。 

(二) 其餘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 

三、 乘派車及選手行程慰問：11/26 出席技術會議及場地熱身車輛，因搭乘

人數不足取消派車。 

 



四、 膳、宿： 

(一) 早餐如需外帶請務必於前一天晚間告知團本部或飯店，以利隔日餐

點準備。 

(二) 每日晚餐用餐時間請準時出席，倘因賽程延後耽誤用餐時間請務必

告知團本部。  

五、 賽程及競賽成績公布：請參閱附件。 

六、 競賽及隊伍行程指揮：請參閱附件。 

七、 先遣人員名單及任務： 

(一)先遣名單：林玲珠、劉姿含、古玉娟、李育忠、邱美裡、廖雪麗、 

           曾清憲、陳文寬、賴美靜、黃世澤、莊子霑、葉燕蓉  

(二)任務： 

1、佈置選手村團本部(飯店)、秩序冊、選手證及大會紀念品物品整

理分發、接收團本部(臺東專科學校志清堂─體育館)。 

2、代表出席總領隊會議、選手慰問品及團本部雜項用品採購等、第

3次領隊教練會議召開準備、代為出席技術會議(視需要)。 

(三)出發日期：11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自體育局裝載完畢出發。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獎勵事宜(如附件一)，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為激勵參賽選手獲得佳績，援例編列獎勵金頒給表現優秀選手，期 

            待各競賽項目有佳績表現，本獎勵金發給以大會訂定競賽規程暨頒   

            給之獎狀為依據。 

二、為獎勵及慰勞全體參與隊職選手，援例辦理慶功頒獎，有關辦理日 

            期擬訂於 12月 26日（星期六）辦理，是否妥適請惠供卓見。 

    決  議：  

一、獎勵金頒給以桃園市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及

團體獎勵要點、大會訂定競賽規程及頒給之獎狀為依據。 

二、本屆頒獎典禮訂於 12 月 26 日(星期六)，請大溪國小辦理頒獎典禮

採購等相關事宜。 

案由二：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出席開幕典禮單位及人員，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開閉幕典禮注意事項辦理。 



二、開幕典禮各參賽單位隊職員推派 20名參加開幕典禮(如附件二)，請

各單位推派人員出席。 

決  議：開幕典禮出席單位及人數分別為桃園市肢體傷殘協進會 5名、桃園

市聲暉協進會 5 名、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與桃園市視障輔導

協會 2名、團本部 8名，共計 20名。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1時 23分)。 

 

 



附件一 

桃園市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及團體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府體競字第 10403445741 號令發布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本市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之績優選手、教練及團體，特訂定本要點。  

二、選手獎勵金規定如下：  

(一）  個人項目：核發對象為參賽全隊四人以下之個人；其基準如下：  

1、  第一名：新臺幣八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四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  

4、  第四名：新臺幣八千元。  

5、  第五名：新臺幣六千元。  

6、  第六名：新臺幣四千元。  

(二）  團體項目：核發對象為參賽全隊五人以上之團體單位，並以競賽

規程或技術手冊規定之選手實際報名數分別發給；其基準如下： 

1、  第一名：新臺幣四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二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一萬元。  

(三）前款規定之選手實際報名人數逾十人者，以十人為限， 並以該隊

實際報名人數平均分配之。  

三、  教練獎勵金規定如下：  

(一 )教練資格：教練須具備 C級以上教練證，且為實際指導該年度獲     

            獎選手之指導教練。  

(二 )核發原則：依其指導選手得獎名次核發；指導多位選手獲得名次者， 

           得分別核發各名次之獎勵金。  

(三 )核發基準： 

1、  第一名：新臺幣一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六千元。  

3、  第三名：新臺幣三千元。  

四、績優團體獎勵金，依據本市各參賽單位獲得前三名者個別給獎，並得採

累計方式由績優團體具領，最高獎勵額度為新臺幣二十萬元，限用於會

務推展與培訓選手；其基準如下：  

(一）  第一名：新臺幣四萬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二萬元。  

(三）  第三名：新臺幣一萬元。  

五、  選手刷新紀錄獎勵金，以單項最佳成績核算，刷新全國紀錄者，核發新

臺幣八萬元；刷新大會紀錄者，核發新臺幣五萬元。  

六、選手蟬聯金牌獎勵金為新臺幣五萬元，得獎者須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内， 

檢附選手前一年度之獎狀向本府提出申請，由各得獎之選手具領。前項

所稱蟬聯，係指前後年度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之同一競賽項目，金

牌均由同一個人獲得者。  

七、  本要點獎勵之項目，以該年度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程所列競

賽種類為準。  

八、本要點獎勵金發給之依據，以該年度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頒給之獎

狀為準。  



附件二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開幕典禮流程表 

※日期: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16:15–19:00                     ※地點:臺東縣立體育館 

程 序 流程時間 項  目 時 間 

進 場 16:15－16:45 
1.觀禮人員進場 

2.運動員代表集結區就位 
30’ 

大會開始 16:45－16:50 大會會長、長官、貴賓蒞臨 5’ 

大會表演 16:50－18:00 序幕表演 70’ 

典禮儀式 

18:00－18:20 典禮開始－奏樂 運動員進場 20’ 

18:20－18:23 唱國歌 3’ 

18:23－18:28 籌備會召集人致歡迎詞 5’ 

18:28－18:33 大會會長致詞 5’ 

18:33－18:38 
恭請總統（或其代表）致詞，並宣布本賽

會開始 
5’ 

18:38－18:41 會旗進場 3’ 

18:41－18:44 升會旗 3’ 

18:44－18:47 運動員宣誓 3’ 

18:47－18:50 裁判宣誓 3’ 

18:50－18:54 聖火進場 燃勝利之火 4’ 

18:54－19:00 禮成－奏樂 3’ 

選手之夜 19:00－19:30 選手之夜演唱會 30’ 

 

 



桃園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二次領隊教練會議 

會議資料清單 

編號 文 件 名 稱 頁 碼 

1、  團本部業務報告 1 

2、  授旗典禮程序及須知 2 

3、  授旗典禮與代表隊(11/26-30)行程表 3-7 

4、  經費作業報告及核銷注意事項 8-11 

5、  運動員飲食應注意事項 12 

6、  派車單 13 

7、  各競賽種類競賽日期 14 

8、  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日期及地點 15 

9、  大會隊職員須知 16-17 

10、  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 18-19 

11、  羽球比賽隊職員須知 20 

12、  桌球比賽隊職員須知 21 

13、  游泳比賽隊職員須知 22 

14、  請假單  



團本部業務報告 

1. 依照大會競賽總則規定參加競賽必須穿著印有縣市單位字樣或標誌之服裝參賽。 

2. 本屆賽會全體參賽隊職選手統一授旗後預訂 7:30出發，全體隊職選手一律出席。 

3. 參賽種類技術會議由各領隊、教練親自出席，會議時間如附件，團本部併同需前

往競賽場地適應或熱身派車前往，請填具調查表俾憑派車。 

4. 參加授旗儀式除提前賽種類外全員參加並請著團體服裝，集結整隊時隊伍排列，

面向大門由左到右依次為：聲暉協進會、視障福利協進會、肢體傷殘協進會、射

箭協會、聾啞福利協進會、脊髓損傷者協會、中壢國民運動中心及特教學校與各

學校單位、團本部，輪椅在前十人成一縱隊，選手在前，職員在後，依次排列。 

5. 請各參賽單位轉知所屬隊職選手，除個人簡單行李外，應攜帶身障手冊、體位分

級卡、身分證件及健保卡等。 

6.競賽期間午餐費今日洽領，每人每天最高 80元，請於賽會期間將原始憑證（收據

或發票）送至團本部交給大溪國小曾清憲主任及團隊辦理核銷，午餐清冊請各單

位領隊教練協助簽領一併繳回。 

7.各領隊教練在任何狀況下應掌握所屬選手動向，配合團本部各項行事及賽程。 

8.本市出席 11/27開幕典禮依大會規定派 20人參加，進場人員於下午 6時由服務人

員持縣市單位牌依序引導至選手進場集結區集合，當天晚餐俟開幕典禮結束後在

銀河酒店餐廳用餐。 

9.離開會場請緊跟本市市旗並防被人群衝散，記得將您的手機告訴 2人以上。 

10.請依照餐宿表所列用餐及住宿，住宿飯店請保持安靜，避免喧嘩，以免影響其他

選手休息，聽障選手所屬領隊、教練、管理請特別關照所屬選手集合及參賽時間，

以免因無人應門延宕賽程。 

11.本市選手村位在台東市郊區，非有必要夜間請勿外出，以儲備第二天戰力，如需

外出請告知領隊教練 (臺東娜路彎花園酒店地址:台東市新興路 77-13號)。 

12.比賽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至一樓團本部會議室即時反應及處理。 

13.退房離開飯店請收拾自己的行李即可，房間用品除消耗品外，請勿帶走。 

14.各參賽單位選手如未取得晉級或賽程已結束，考量自身工作需先行返桃者，請於

前一天告知團本部，視人數考量派車返回桃園。 

15.團本部住宿地點距離各比賽場地車程不等，請各單位填寫派車單時應列入計算，

以免錯失比賽時間。 

16.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參酌疾病管制署之防疫建議，並

基於保護全體與會者的身體生命安全，參與本次賽會的工作人員、隊職員、 選

手均須配合大會各項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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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典禮程序及須知 
1. 授旗典禮定於 11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7時假桃園市政府

體育局大門口舉行授旗儀式。 

2. 各參賽單位應於 26日(星期四)上午 6時 45分前至桃園市

政府體育局門口集結參加授旗典禮。 

  （1）代表隊選手及隊職員報到、清點人數。 

  （2）檢查攜帶物品：選手體位分級證、身障手冊、身分證、 

       健保卡、服裝、行李等相關資料。 

3. 授旗當日請穿著發放之團體服裝戴帽子，儀容整潔參與。 

4. 各隊教練管理應掌握所屬隊職選手準時參加授旗典禮。 

5. 授旗儀式完畢後請各單位領隊教練將所屬選手引導至乘

坐車次依序上車。 

6. 出發時間定於 7 時 30分，各領隊教練請囑咐選手依時間

上車並掌握所屬選手。 

 

 

授旗典禮程序 

1. 授旗典禮開始    4.市長與代表隊合影 

2. 市長致詞        5.行程說明 

3. 授旗(市長授予局長)    6.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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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典禮、代表隊行程表 

11月 26日(星期四) 

時 間 行  程 

06：30 各參賽單位報到（體育局大廳） 

06：50 

集合整隊 

1.排列：職員在前選手男前女後、高前矮後 

2.介紹團本部人員 

07：00 授旗典禮儀式開始 

07：20 授旗典禮儀式結束(合影) 

07：30 行李裝備上車啟程至台東 

12：00 （餐廳用餐） 

12：45 離開餐廳欣賞北迴風光 

14：00 
各參賽單位派員出席技術會議及競賽場地熱身 

(台東各技術會議地點) 

14：30 進駐台東花園酒店選手村（分發房間及放置行李裝備） 

15：45 各領隊教練出席會議及熱身選手返回選手村 

16：00 召開第三次領隊教練會議（飯店團本部會議室） 

18：00 前往銀河酒店餐廳用晚餐 

22：00 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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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代表隊行程表 

11月 27日(星期五) 

時 間 行  程 

05：30 晨喚 

06：00 營養早餐 

07：00 

│ 

離開選手村至各比賽場地參賽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2：00 

│ 

各項比賽成績捷報傳回團本部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5：30 團本部及選手起程前往參加大會開幕典禮 

16：00 抵達開幕集結點報到並用餐（20名） 

16：15 進場人員（20 名）進入開幕典禮集結位置 

18：00 隊職選手前往銀河酒店餐廳用晚餐 

18：00 開幕典禮開始(台東縣立體育館) 

19：00 開幕典禮禮成 

19：30 出席開幕人員搭車至銀河酒店餐廳用餐 

22：00 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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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代表隊行程表 

11月 28日(星期六) 

時 間 行  程 

05：30 晨喚 

06：00 營養早餐 

07：00 

│ 

離開選手村至各比賽場地參賽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2：00 

│ 

各項比賽成績捷報傳回團本部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6：00 比賽成績發布新聞稿傳回桃園 

17：00 各項比賽成績捷報傳回團本部（回報返市人數） 

18：00 晚餐時間（市長宴請全體隊職選手，席設三葉餐廳） 

20：00 晚宴結束（工作人員善後） 

20：15   賽程已結束選手專車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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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代表隊行程表 

11月 29日(星期日) 

時 間 行  程 

05：30 晨喚 

06：00 營養早餐 

07：00 

│ 

離開選手村至各比賽場地參賽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2：00 

│ 

各項比賽成績捷報傳回團本部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16：00 
各項比賽成績捷報新聞稿傳回桃園 

（回報返市人數） 

16：30 
視需要召開第四次領隊教練會議 

（團本部會議室） 

18：00 晚餐時間 

19：00 賽程已結束選手專車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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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代表隊行程表 

11月 30日(星期一) 

時 間 行  程 

05：30 晨喚 

06：00 營養早餐 

07：00 

│ 

離開選手村至各比賽場地參賽 

團本部人員至各競賽場地鼓勵及慰問選手 

09：30 團本部人員整理歸還會議室 

11：00 辦理退房 

11：30 離開選手村返市 

14：30 參加閉幕典禮人員集結進場、序幕表演開始 

15：10 
閉幕典禮開始(台東縣美術館) 

頒獎及儀式進行 

16：00 禮成  運動員退場 

16：00 團本部參加閉幕典禮人員返市 

23：00 返抵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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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作業報告事項 

一、賽會期間誤餐費核實發給或統籌購買使用，每人每餐 80元整，本項經

費於今天會後由各領隊或教練向本校同仁具領，請於 11/30 日前將核

銷單據送團本部辦理核銷作業。 

二、核銷誤餐費之單據需為有效之收據或二聯式發票，估價單不受理核銷 

(範例如附件)。 

三、各單位食用餐盒請選擇信譽良好，衛生無虞之殷實廠商購買，避免食

後造成腸胃不適影響整體戰力。 

四、各項發放經費皆以個人為計算單位，應依規定轉發給每位隊職選手，

如需統籌支用應徵得每位人員同意後為之。 

五、有關獎勵金發放依據選手獲獎「獎狀」核實辦理 

經費核銷及收據注意事項 

一、買受人：大溪國小  統編：43850522 

二、支領誤餐費應檢具廠商之發票或收據結報。 

三、電子發票（收銀機發票）若無顯示購買之物品項目時，請加註購買物

品之品名、單價、數量及總價。 

四、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一) 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 

1、 受領事由。 

2、 實收數額。 

3、 機關名稱。 

4、 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

其統一編號。 

5、 開立日期。 

上開應記明事項不明者，應通知補正。但不能補正者，

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二)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1、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 

2、品名及總價。 

3、開立日期。 

4、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應記明事項不明者，應通知補正。但不能補

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如品名僅列代號或非本國文者，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

要譯註並簽名證明；必要時，應加註廠牌或規格。 

電子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

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

證。電子發票證明聯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者，得免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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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大溪國小       台照         統一編號：如店章未註明統一編號請寫商家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日 

  品      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便當 2 80.— 160.—   

 
 

     

 
 

     

       

       

 總                             計 160.—   

 合計新台幣零 千 零 百 零 拾 零 萬 零 千 壹 佰 陸 拾 零 元   

 

 

備    註： 

1. 買受人：「桃園市大溪國小」。 

2. 須載明購買日期。 

3. 須蓋廠商統一編號章及廠商負責人章。 

4. 發票內容之品名、規格、數量、單價等應詳細。 

5. 若有外文名詞，須加譯註為中文。 

 

 

 

 

 

 

 

 

 

 

 

 

 

       

 

                         

銀
貨
兩
訖

訖
訖 

請記得蓋廠商統一

編號章及廠商負責

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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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收銀機統一發票 

 

 

收銀機統一發票 

（收執聯） 

AB ********** 

 

AB ********** 

(再寫一次發票號碼) 

 

 

統一編號 43850522 

********  160 

小計      160 

 

 

便當 2 個 

李大同 

 

現金       160 

 

 

統一發票章 

 

 

明細聯 

附上 

 

 

備註: 

1. 收銀機開立之直立式發票，應鍵入單位扣繳統一編號「43850522」，請開立

發票之商店加蓋該店之統一發票章。 

2. 收銀機開立發票之品名為數字代碼，請經手人簽章並加註貨物名稱。 

3. 大型批發商場之發票，應加附其銷貨明細表。 

4. 發票收執聯上方再手寫一次發票號碼，並附上明細聯 

 

 

 10



範例 

 

AB********    統   一   發   票（二聯式） 

中華民國109年11月  日 

買 受 人：桃園市大溪國小 

地    址： (得免填) 

 品      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備    註 

第 便當 2 80.— 160.—  

二 
 

    

聯 
 

   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

章 

：        

收     此欄須加蓋統   

執 總                             計 160— 一發票專用章   

聯 總計新台幣零千零 百 零 拾 零 萬 零 仟 壹 佰 陸 拾 零 

元 

及廠商負責人章 

 課稅別 應稅  零稅率  免稅     

 

 

備    註： 

1. 買受人：「桃園市大溪國小」。 

2. 學校地址：得免填。 

3. 須載明購買日期。 

4. 發票內容之品名、規格、數量、單價等應詳細。 

5. 大小寫金額要一致。 

6. 大型批發商場之發票，應加附其銷貨明細表。 

7. 若有外文名詞，須加譯註為中文。 

8. 三聯式發票請告知廠商統編「438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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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桃園市代表隊賽會期間運動員在飲食應注意事項 

＊關於運動員飲食的問題  

 

1、競賽前我應該吃些什麼？ 

   競賽前三天，三餐應該包含慢速吸收的複合碳水化合物（麵食、豆類、糙米），

佔總能量攝取的 50至 55﹪，以建立肌肉和肝臟的肝糖儲存。 

競賽當天的三餐，與前幾天相比，應該是包含較多快速吸收的複合碳水化合物（馬

鈴薯、白米）。 

競賽前三小時，吃富含簡單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例如水果乾和水果糊。 

 

2、競賽時應該喝什麼？ 

  競賽時的飲料非常重要，與競賽前和競賽後都同樣重要！運動時產生的高熱量

會持續 1 至 2.5小時，散熱主要是靠汗水蒸發。這會造成脫水、體溫過高、或

心臟血管病變等危險。運動時，您應該以每次少量方式，每小時喝 500至 600cc。

飲用的水可以加點糖，提供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3、競賽時應該吃哪些東西？ 

 競賽時最重要的是水分補給，如果競賽超過 2.5小時，您也應該吃一些固態或

半固態食物，比如：穀類棒、水果糊、和水果乾等。 

 

4、競賽後應該吃喝哪些東西？ 

 運動一停止，您應該喝含大量礦物質（鈉、鉀、和鎂）的飲料。含重碳酸鹽的

水也不錯。攝取的液體應該含有碳水化合物（用水稀釋的糖或蜂蜜，或特殊運動

配方）以再建立肝醣 儲存。之後幾小時，攝食一次含 65﹪碳水化合物、15﹪脂

肪、和 20﹪蛋白質的餐飲。 

 

5、我的飲食還需要補充嗎？ 

 因為均衡飲食在正常情況下都能滿足所需，實際上並不需要補充劑。然而，如

果您的體能活動計劃很密集，且要持續一段長時間（比如訓練時），謹慎的話，

可以每日服用維生素和礦物質補充劑，以確保不會逐漸的發生缺乏症。 

 摘錄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406010413162 

 

 

桃園市團本部關心您 

12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406010413162


桃園市參加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代表隊 

派   車   單 

日期 109年 11 月   日 

參賽種類  

比賽場地  

出發時間    點    分 

出發地點  

抵達地點  

接回時間（預訂）    點     分     

乘車選手人數        人 

連絡手機                        （必填） 

備註：□ 使用復康巴士(請勾選) 

 

填寫說明：請領隊教練填寫時將車程時間及選手熱身時間計算在內。 

團本部連絡：陳義隆主任 0937-404756 

教練簽名：           派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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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各競賽種類競賽日期 

 

種類 場地 組別 11/27 11/28 11/29 11/30 備註 

田徑 臺東縣立體育場 肢、視、聽、智 ● ● ● ●  

游泳 臺東體中游泳館 肢、視、聽、智 ● ● ● ●  

羽球 
東海運動公園羽

球館 
肢、聽 ● ● ● ●  

桌球 
臺東大學運健中

心 
肢、聽、智 ● ● ● ●  

輪椅網球 
東海運動公園網

球場 
肢 ● ● ● ●  

健力 知本國中夢翔館 肢 ● ●    

射擊 臺東體中射擊館 肢、聽  ● ● ●  

籃球 臺東縣立體育館 肢、聽  ● ● ●  

射箭 臺東體中射箭場 肢 ● ● ●   

地板滾球 臺東體中體育館 肢 ● ● ● ●  

特奧羽球 臺東高商中興堂 智 ● ● ●   

特奧滾球 
臺東體中草坪

(田徑場南側) 
智 ● ● ● ●  

特奧輪鞋

競速 

康樂國小直排輪

場地 
智  ● ●   

種類 場地 組別 11/3 11/4 11/5 11/6  

保齡球 黃金保齡球場 肢、視 ● ● ● ●  

保齡球 一心保齡球館 聽 ● ● ● ●  

特奧保齡

球 
一心保齡球館 特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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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日期及地點一覽表 

項次 競賽種類 日期/時間 會議地點 地址 

1 田徑 11/26(14:00-16:00) 臺東縣社會處(1樓會議廳) 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號 

2 游泳 11/26(14:00-16:00) 臺東體中游泳館(泳池畔教室) 臺東市體中路 1號 

3 羽球 11/26(14:00-16:00)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3樓研習教室) 臺東市中華路 2段 17號 

4 桌球 11/26(14:00-16:00) 臺東大學運健中心(G105教室) 臺東市大學路 2段 369號 

5 輪椅網球 11/26(14:00-16:00)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1樓研習教室) 臺東市中華路 2段 17號 

6 健力 11/26(14:00-16:00) 臺東縣知本國中夢翔館 臺東市青海路 3段 680號 

7 射擊 11/27(15:00-16:00) 臺東體中射擊館 臺東市體中路 1號 

8 籃球 11/27(14:00-16:00) 臺東縣立新生國中(1樓會議室) 臺東市新生路 641巷 64號 

9 射箭 11/26(14:00-16:00) 臺東體中射箭場 臺東市體中路 1號 

10 地板滾球 11/26(14:00-16:00) 臺東體中體育館(舞臺) 臺東市體中路 1號 

11 特奧羽球 11/26(14:00-16:00) 臺東高商中興堂(舞臺)  臺東市正氣路 440號 

12 特奧滾球 11/26(14:00-16:00) 臺東體中運動場(體能檢測室) 臺東市體中路 1號 

13 特奧輪鞋競速 11/27(14:00-16:00) 臺東縣康樂國小(2樓會議室) 臺東市山西路 1段 256號 

14 保齡球(肢、視、聽) 11/2(13:00-15:00) 臺南市黃金保齡球場 臺南市東區莊敬路 12號 

15 特奧保齡球(智) 11/2(14:30-15:30) 臺南市一心保齡球館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 1段 26號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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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隊職員須知 

一、參賽證明：選手檢錄及參加比賽時應隨身配戴「109年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

製發之選手證及分級證（含國際分級卡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

證）」。另，射箭項目需額外配戴「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手分級證－射箭備

卡」，方可參賽（選手不得以身分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服務證、學生證或駕照

等證件替代）。如選手證遺失，務必備妥1吋相片盡速到大會競賽組申請補發。比賽時

間，經查選手分級有疑義者或受提正式抗議時，須重新辦理鑑定，選手及團隊需配合辦

理，未配合辦理者，取消選手本次賽會參賽資格。 

二、獎勵規定：各競賽種類(註冊達 3 個單位以上)比賽項目註冊人數若達競賽規程舉行比

賽條件時(2 人/隊以上)，由競賽組編配列入賽程。比賽進行前，實際出賽人數只剩 1 

人(組/隊)或 2 人(組/隊)時，比賽照常進行，依競賽規程第十條獎勵規定給予獎牌及

獎狀。 

三、號碼布：下列競賽種類號碼應依規定配掛於運動服上衣，未按規定配掛者，不得參加比

賽。 

(一)田徑：胸前、背後各1面（跳高擇一），另輪椅組選手輪椅背面多1面。 

(二)桌球：背後1面。 (三)射擊：背後1面。 

(四)保齡球：胸前、背後各1面。 (五)地板滾球：胸前、背後各1面。 

(六)射箭：配掛於箭袋1面。  

四、申訴及抗議：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依各競賽種類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如秩序冊

競賽規程附表六)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

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之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參賽選手分級不符之抗議，得先以口頭提出抗議，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如秩序冊競賽規程附表七)抗議，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

受理。書面抗議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正式申訴、抗議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抗議理由未成

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並列入籌備處經費收入。 

五、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條文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條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定之，其判決為終

決。 

(三)運動員身份資格或分級抗議案件，經相關分級或審查單位確認後，由運動競賽審查

會裁定。 

(四)非上述三款之爭議，由運動競賽審查會審查裁定之。 

六、為確保各競賽場館競賽品質及安全，在比賽中除大會技術人員、工作人員、參賽選手和

教練外，其餘人員請在觀眾席參觀，嚴禁入場。射擊及射箭比賽參賽隊職員必須聽從大

會裁判人員指揮。 

七、比賽因偶發事件停止，再繼續比賽時，其停止前比賽時間及得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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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項比賽決賽後於競賽場地立即頒獎，選手請穿著單位服裝接受頒獎。 

九、選手證及分級證，不得轉借他人使用，違者當場沒收，並取消比賽資格。 

十、競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支援人員及參賽隊職員，應遵守衛福部所頒

「COVID-19生活防疫指引、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及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等相關，

出入競賽場館應全程配戴口罩，配合大會人員體溫感測，倘有上呼吸道症狀者，依大會

所訂防疫規定辦理。 

十一、參賽選手於比賽前得脫下口罩進行競賽活動，比賽完成後應配戴口罩離場。 

十二、競賽期間參賽隊職員不遵守上開配戴口罩規定，經大會人員勸導後，仍不配戴口罩，

則大會有權不予同意其進入場館。 

十三、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領隊會議或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說明，前揭事項錄列會

議紀錄，請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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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田徑比賽隊職員須知 

凡參加田徑比賽各單位隊職員，應遵守大會競賽規程、田徑技術手冊及IPC、IAAF田徑

規則之規定外，並請注意下列事項： 

一、檢錄處：檢錄處設於田徑場外。(100公尺起點後方處，北側門入口處)。 

二、檢錄時間：選手於下列規定時間憑大會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及【分級證】到檢錄處

等後檢錄，凡逾時不到者，以棄權論。 

(一)徑賽項目：比賽時間前 30 分鐘。 

(二)田賽項目：比賽時間前 40分鐘。 

(三)全能運動當天第一項目按秩序冊規定田徑檢錄時間內，至檢錄處點名，其餘各比賽

項目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30分鐘前在各比賽場地檢錄點名。 

三、經檢錄組檢錄後，統一於比賽前由裁判帶入比賽場地，選手不得自行進入比賽場地，否

則以點名不到棄權論。 

四、如遇有參加之田賽及徑賽項目同時舉行，無法依規定時間參加檢錄者，可由同隊隊職員

至檢錄處代為報到，經裁判註明（兼項）後，再移交比賽場地裁判，於比賽前補檢錄，

如比賽開始前5分鐘仍無法到場檢錄則以棄權論，不得異議。 

五、申請補發選手證或號碼布之單位選手（需本人），於檢錄規定時間30分鐘前，向大會競

賽組提出申請補發。 

六、各項比賽時間、地點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變更，依競賽組張貼之公告及播

報員口頭報告為依據，教練及選手必須隨時注意大會標準時鐘及報告員宣佈之事項。 

七、凡參加比賽之選手，均須穿著各單位團體運動服裝，運動上衣前後顏色必須相同，運動

上衣胸前號碼布上方需有明顯單位名稱，參加4×100接力公尺比賽之全隊選手服裝樣式

及顏色必須統一，否則不得參加比賽。 

八、【號碼布】應固定於運動服上衣，胸前背後各配掛一面﹙跳高可擇一配掛﹚；肢障類

男、女選手每人發三面。(輪椅組另一面號碼布須配掛於輪椅背面明顯處) 如不按規定

配掛者，不得參加比賽。 

【號碼布】請妥慎保管，遺失申請補發請至大會競賽組並酌收工本費100元。 

九、進場參加比賽完畢後之選手，應即離場。非與賽人員不得入場。(除田賽依規則規定

外)。(徑賽比賽時，除規則允許有陪跑員之項目外，均不得陪跑)否則取消該選手之資

格。 

十、各單位確定最後「不出賽名單」應填具大會規定之書面表格向競賽組提出申請（於技術

會議時提出），否則以無故棄權論，無故棄權者，取消後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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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受傷欲放棄該項比賽，最慢於賽前30分鐘備妥醫師證明至競賽組辦理，否則該選手往

後之各項賽次，亦以放棄比賽論，皆不得參加，敬請各單位特別注意。 

十二、參加接力比賽各隊【棒次表】請各隊教練須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90分鐘填妥並經

教練確認簽字後送交大會競賽組，逾時者取消該隊參賽資格。 

十三、器材檢定時間：大會提供投擲項目器材，如選手自備器材請於109年11月26日(星期

四)14：00-17：00 於田徑場器材室檢定。 

十四、高度晉升表：請參閱秩序冊。 

十五、各項決賽後，立即進行頒獎，請獲獎選手(含徑賽陪跑員)至頒獎台接受頒獎。 

十六、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說明，前揭事項錄列會議紀錄，請

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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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羽球比賽隊職員須知 

 
一、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羽球規則。 

二、未經裁判允許，不得換球，每場比賽前練球不得超過 2 分鐘。 

三、參賽選手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依球場掛鐘為準』。 

四、凡中途無故棄權者，即取消該球員比賽資格，已賽成績均屬無效。 

五、為免除冒名頂替，各組球員出賽時，必須攜帶選手證，如查驗後 10 分鐘內提不出者以

棄權論。 

六、比賽場次經大會排定後不得要求變更。 

七、教練應坐於指定的座席，不得干擾比賽，球不在比賽中方可指導。 

八、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九、參賽單位服裝應一致，請穿著運動鞋與運動服出賽。 

十、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需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競賽組宣布，各參加隊伍必須遵守。 

十一、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說明，前揭事項錄列會議紀錄，請

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參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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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桌球比賽隊職員須知 

一、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30分鐘向大會競賽組領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20分鐘前

提交大會競賽組，不再另行通知，未依規定提出名單者以棄權論，如比賽時間有更動，

以大會報告為準。 

二、選手必須準時參賽，經點名超過五分鐘仍未出賽視同失格。 

三、團體賽出賽名單，中間不得輪空，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零分計算。 

四、各組球員出賽時，請攜帶選手證，如查驗時五分鐘內提不出者，以失格論。 

五、為便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 

六、同隊選手必須穿著同一顏色整齊的服裝，且不得穿著白色系衣褲出場比賽。 

七、所有球衣背面應配戴大會發給的號碼布，未按規定配戴者，不得參加比賽。裝飾物品、珠寶等均

不許在比賽中配戴，號碼布請別於背部中間位置。 

八、球員席規定：個人賽為比賽球員及教練。團體賽最多以坐滿為止，不得站立。請勿穿著白色上衣

或外套，避免影響對面選手之比賽 

九、每一位選手至少準備兩件以上比賽球衣。(數量深淺各半) 

十、進入比賽場地一律要配帶隊、職員證。 

十一、個人單打賽、雙打賽及團體賽各點均採5局3勝制，每局以11分計算。 

十二、個人單打賽、雙打賽其指定教練確認後，於該場比賽期間不得臨時更換。 

十三、各組別比賽決賽後於競賽場地立即頒獎，選手請穿著一致單位服裝接受頒獎。 

十四、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說明，前揭事項錄列會議紀錄，請

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參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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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比賽隊職員須知 

一、 檢錄：每項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自行到檢錄處，憑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及中華民國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證」，至檢錄處聽侯檢錄，並依分組點名，靜候

檢錄處裁判率隊進場，逾時不到者，以棄權論。 

二、 選手若因故無法出場比賽，應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請假申請，相關

證明，需經裁判長核備存查，否則以無故棄權論。但請假者當天賽程即不得出賽，隔天

可繼續出賽；無故棄權者，取消後續所有參賽資格【包含接力項目】。 

三、 選手若因【賽程衝突】導致部份競賽請假，仍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

請假申請，經查證屬實，該請假選手仍得以出賽當天後續各賽程。 

四、 參加接力賽各隊「棒次表」，經教練確認簽名後，於檢錄前送至檢錄處，檢錄時需全員

報到，逾時者取消該隊參賽資格。 

五、 若有選手冒名頂替參賽事實者，檢舉者可於該場次比賽前得提出口頭申訴(後補書面申

訴資料)或比賽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經查屬實者取消該場參賽成績，並取消原

報名參賽者及冒名頂替者後續之所有比賽資格。 

六、 比賽選手身體健康狀況，請依大會競賽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辦理。 

七、 競賽組將於技術會議中與各單位隊職員確認「不出賽名單」。 

八、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說明，前揭事項錄列會議紀錄，請各

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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